
 

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2012年授权提供担保额度事项的独立意见 
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《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

司为下属公司2012年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

对上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上述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表决程序合法、有效，被

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担保有助于其及时获得所需资金，

发展壮大生产经营，该担保风险可控，同意本次担保授权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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